
    附件3 
河源市和平县森林药材特色产业发展奖补项目实施主体自筹资金承诺函
和平县林业局、和平县财政局：
我司自愿申报河源市和平县森林药材特色产业发展奖补项目，开展XX项目等子项目建设，项目实施期为12个月，自2026年1月至2026年12月。项目总投资XX万元，拟申请省级财政资金XX万元，公司自筹资金XX万元。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公司股东一致同意自筹XX万元资金来保障项目实施，自筹资金由公司多年未分配利润、向银行贷款或融资筹集。如申报成功，我司承诺按要求开展项目建设，确保项目建设符合相关要求。
特此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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